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

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

政策解读



为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根据《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
（省政府令219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等规定，结合上级对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进一
步要求，开展我局2025年度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拟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自《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2025年
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公布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不得再作为行政管
理的依据。



根据要求，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梳理形成清理意见征求意见稿，2025
年10月15日发送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2025年10月20日在石狮市人民政府网站上
公开征集意见，最终形成《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规
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送审稿）》，2025年12月2日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
2025年12月3日正式向社会印发。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
的通告》（狮人社规〔2025〕3号）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通告面向全社会公开
清理结果，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对截至2025年11月30日以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名义发布的11件现
行有效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清理结果为：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7件，宣布失
效的规范性文件4件。



本通告由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
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并公开发
布，涉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
反复适用的公文。



联系人：小吴，联系电话：0595—88712495。


